
110年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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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2

系統建置

實地訪視

計畫變更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

計畫終止



計畫執行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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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前

• 整合訓練資源、進行招

生宣導。

• 輔導參訓前之參訓學生

填具就業追蹤同意書。

(所有學員皆須填寫)

執行期間

• 辦理訓練及就業輔導。

• 配合查核工作及問卷調

查。

• 進行實地訪視。

• 辦理訓練計畫之行政、

教務、會計及輔導事項

執行後

• 配合及評鑑事項。

• 畢業後追蹤就業情形。

建置資訊管理系統：
訓練計畫書內容應於訓練計畫核定後1個月內完成。
參訓學員名冊、課表應於上、下學期開學後1個月內完成。



系統建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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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申請 學程建置 專精課程
共通核心

職能課程

合作廠商基

本資料維護
職場體驗經費規劃計畫送審

招生錄取

作業

學員資料

維護
計畫變更

經費核銷

申請



帳號申請

5

1

2

3

4

首次申請帳號者，請勾選「申請」

(提醒您 ! 承辦人員離職或資料異動亦須郵寄本表
單註銷資料或修正相關資料)

依執行之計畫類別及所負責業務勾
選，並填寫計畫年度

務必填寫電子信箱

密碼免填

學校用印及主持人核章後，掃描檔mail
給對應窗口人員，紙本郵寄至中彰投分
署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100號)

1

2

3

4



系統於IE相容性設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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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E工具列點選相容性檢視設定。

於相容性檢視設定中新增系統網址 https://ttms.etraining.gov.tw/YVTR

1

1

2

2



系統登入

7108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教育訓練說明會

登入「青年職業訓練資訊管理系統」https://ttms.etraining.gov.tw/yvtr/1

1

• 逾2個月未使用帳號被
鎖定，請洽分署承辦人

• 密碼輸入3次錯誤，請
按忘記密碼重設



系統登入

8

選擇「計畫別」–「計畫別」2

2



學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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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學程申請→年度(110) →機構單位(中彰投分署) → 新增 ，新增一筆就業
學程計畫。

自計畫摘要→專精課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職場體驗→經費規劃，依序填
寫各分項內容。

1

2

1

1

2



學程申請-計畫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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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字體為必填欄位

輸入科系、年級，點選儲存

(重複此操作以輸入多筆科系，點選修改
或刪除可修正資料)

「說明：若同時招收二技與四技，或是
同時招收二專與五專。請於科系後面加
註學制，例如：護理系(二技)」

按暫存，並點選

11

2

3

2

3

3



學程申請-專精課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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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師資類型

輸入師資資料後點選儲存
(重覆此動作輸入多筆資料)

已儲存資料可點選修改或刪
除以修正資料。

師資名冊建置完成後，點選
新增課程。

一、建置師資名冊

1 2

3

4

1

2

3

4

資歷若多於3筆，
年資請合併計算

(以整數計)



學程申請-專精課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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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課程相關資料，紅色字體為必填欄位。

填寫課程單元、單元時數，分配校內、他校及業
界授課時數。

二、新增課程
1

1

2

若無師資授課，授課時數
空白即可，不須填0

2



學程申請-專精課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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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跳出師資查詢視窗，
選擇授課師資。

輸入該名師資授課時數後，
點選儲存。

若有同一單元雙講師授課情
形，請重複前2項步驟輸入資
料。

點選修改或刪除可修正已儲
存資料。

二、新增課程

洪小明

1

2

3

4

1

2

3

4

1



學程申請-專精課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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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師資及時數皆填寫完成後，點選儲存。

課程單元登錄完成後，再重複前幾項步驟輸入其他課程單
元資料，或點選修改或刪除修正已登錄資料。

所有單元輸入完成後，點選 完成該門課程新增。

二、新增課程

儲存

1

2

3

11

2

2

3



學程申請-專精課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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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總表會列出已輸
入完成的課程數，並
可點選修改或刪除修
正已輸入的課程內容。

點選新增課程，繼續
輸入其他專精課程。

專精課程全部輸入完
畢後，點選下一選項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二、新增課程

1

2

3

1

1
2

3



學程申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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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師資類型。

輸入師資資料後點選儲存。

已儲存之師資內容可點選
修改或刪除修正資料。

師資名冊建置完成後，再
建置3C課程內容。

一、建置師資名冊
1

2

3

4

1
2

3

4



學程申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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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跳出師資查詢視窗，
選擇授課師資。

輸入該名師資授課時數後，
點選儲存。

若有同一單元雙講師授課情
形，請重複前2項步驟輸入
資料。

二、建置3C課程-輸入發展署3C課程授課師資及時數

1

2

31

1

2

3



學程申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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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儲存之資料內容可
點選修改或刪除修正
資料。

所有單元授課師資及
時數建置完成後，點
選 。

若有自行規劃課程，
則請繼續建置。

二、建置3C課程-輸入發展署3C課程授課師資及時數

課程內容儲存

2

3

1

23

1



學程申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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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跳出師資查詢視
窗，選擇授課師資。

輸入該名師資授課時數
後，點選儲存。

若有同一單元雙講師授
課情形，請重複前2項步
驟輸入資料。

課程單元輸入完成，可
點選修改或刪除修正資
料，或重複以上步驟輸
入其他自行規劃課程。

2

3

1

二、建置3C課程-輸入自行規劃課程授課師資及時數

4

2

3

1

4

1



學程申請-合作廠商基本資料維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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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合作廠商基本資料維護，再點選 。

輸入合作廠商基本資料，紅色字體為必填欄位。

二、合作廠商-輸入職場體驗廠商資料
新增

2

1

2

1

1



學程申請-合作廠商基本資料維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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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欄位點選 ，跳出郵遞區號查詢視窗，選擇縣市/鄉鎮區，點選 。

依對應的街道名稱及門牌號碼點選郵遞區號，自動帶入地址資料欄位。

填寫完整地址門牌號碼。

資料填寫完畢，點選 。

2

3

1

4

2

3

1

4

1



學程申請-合作廠商基本資料維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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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完成，輸入廠商統編或名稱，點選 。

確認廠商資料已儲存成功，點選修改或刪除可修正資料。

回到學程申請介面，點選12職場體驗12，建置職場體驗計畫。

直接點選查詢，即可
查看所有新增內容2

1

3

2

1

3



學程申請-職場體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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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界督導人員相關資
料後點選儲存。

已新增完成業界督導人員
資料，點選修改或刪除可
修正已儲存資料，重複上
列步驟可再新增督導人員
資料。

業界督導人員名冊建置完
成後，點選新增職場體驗。

一、建置業界督導人員名冊

2

1

3

2

1

3



學程申請-職場體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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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填寫各欄位職場體
驗資料，紅色字體為必
填。

點選 ，即跳出先前所
設置之合作事業單位及
業界督導人員視窗清單，
點選填入。

填寫實習內容相關資料，
點選儲存。

二、新增職場體驗內容

2

1

3

2

1

3

2



學程申請-職場體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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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下一筆實習內容，
點選儲存。

點選修改或刪除可修正
已儲存資料。

所有資料輸入完成後，
點選 完成該單位
職場體驗內容。

二、新增職場體驗內容

2

1

3

2

1

3



學程申請-職場體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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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新增完成之職場體驗資料，點選修改或刪
除可修正內容。

點選新增職場體驗，繼續輸入其他職場體驗
單位內容。

職場體驗輸入完成後，點選12經費規劃12 。

二、新增職場體驗內容

2

1

3

2

1

3



學程申請-經費規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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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新增補助項目。

利用下拉式選單選取經費
項目，用途欄位將自動帶
入資料。

註：經費項目、用途及單
位請依110學年度計畫公
告之表件，與修正完成之
計畫書填列。

2

1

2

1



學程申請-經費規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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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筆經費項目輸入完
畢後，點選新增補助項
目即可再申請不同科目
經費。

學校若有額外編列自籌
款支用科目者，請點選
其他，並於下方空白欄
位輸入經費項目名稱。

申請完成，點選 送審

2

1

3

2

1

3

補助辦理訓練之經費，每一計畫以總經費80%為上限，最高補助80萬元。
系統設定80%經費比例僅顯示到小數第2位，請於經費填列時確認小數點第2
位以下進位不超過80%。



學程申請-設定學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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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學程申請

點選設定學程窗口

學校總窗口權限操作

2

3

1

4

3

1

2

選擇年度，點選

選擇新承辦人，點選

2

4

查詢

更改窗口

(學程承辦人更換時)



招生報到作業-1(建立學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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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招生報到作業。

選擇年度、機構單位，再點 。

選擇對應之學程，再點選檢視。

於新計畫開始時建立，系統開放時間，另行通知

3

2

1

3

2

1



招生報到作業-2(建立學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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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

輸入學員基本資料，
紅色字體為必填欄位，
聯絡地址輸入請點選

，先選擇 ，再
輸入完整地址。

點選 。

顯示已新增完成一筆
學員資料，重複上開
步驟新增學員資料，
或點選維護或刪除可
修正已儲存資料。

或下載匯入檔填寫完
整後匯入系統。

1

2

3

4

1

2

3

4
5

5



學員資料維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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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學員資料維護。

選擇年度、機構單位，再點 。

選擇對應的學程名稱，再點選檢視。

系統登錄開放時間，另行通知

3

2

1

3

2

1

為學期中或學期末，維護、新增、修改學員資料及勾選是否全程
參訓、離退訓等資料。



學員資料維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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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維護。

勾選全程參訓、應屆
畢業生，或修正學員
個人資料。

點選 。

系統登錄開放時間，另行通知

1.參訓學生無法全程參訓者，請取消勾選「屬全程參訓  」選項，請勿刪除該名學生資料。
2.建置於系統內之學生(無論全程或非全程參訓)皆須填具就業追踨同意書，

於第二期經費請領暨結報作業時檢附。
3.參訓學生須加入台灣就業通會員，由青年職訓資源網登入填寫學生問卷。(評鑑資料)

1

3

2

1

3

2



學員問卷(滿意度調查)-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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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https://ttms.etraining.gov.tw/eyvtr)。

點選「會員登入」→ 「青年會員」，進入台灣就業通會員登入介面。

1

1

2

2

學員問卷填寫時間：學程課程結束前



學員問卷-加入台灣就業通會員

35

點選「會員加入」需先成為台灣就業通會員才能進行會員登入。

若有青年會員帳號問題，請洽免付費客服專線0800-777-888

1



學員問卷(滿意度調查)-填寫問卷

36

點選「補助大專校院就業學程計畫」

點選學生問卷，進行線上填寫

• 問卷填寫僅「就業學程計畫」參訓學員必填，「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專班」
(3C專班)參訓學員免填。

• 建議於計畫結束前提醒學員填寫，因系統設定緣故，送出後無法修改內容。



37

計畫變更



大綱

一.計畫變更流程

二.計畫變更申請作業內容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四.計畫變更系統操作

38



一、計畫變更流程

39

【受補助單位(學校)】

資訊管理系統提送計畫變更

檢附相關表件函文申請

中彰投分署計畫變更

收件登記

計畫變更審核作業

中彰投分署函文回復



二、計畫變更申請作業內容說明
(一)、受補助單位申請計畫變更作業

受補助單位於辦理計畫變更申請時，請至 填寫

變更相關資料並送出審核後，備齊應檢附之文件，並以

校為單位函文向本分署申請計畫變更。

40

系統填寫 備齊應檢附文件

以校為單位函文

至中彰投分署



二、計畫變更申請作業內容說明
(二)、計畫變更審核作業流程

41

收件登記

• 依受補助單位

申請計畫變更

公文及變更項

目進行收件登

記

審核作業

• 中彰投分署於

計畫變更申請

登記收件日次

日起5個工作天

內進行審核

補件通知

• 申請文件不全

時，通知補件

並於3個工作天

內進行補正

函文回復

• 計畫變更審核

通過後，以函

文方式回復受

補助單位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一)、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訓練計畫經本分署核定後，於不增加補助經費之原

則下，經本分署同意後辦理計畫變更。但預定招收參訓

學生、課程時間、課程名稱、經費編列科目或明細等事

項變更，各以二次為限。

二次

為限

經費

課程

名稱

課程

時間

參訓

學生

42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二)、申請權限

學校資料

本年度受補助單位之學校總計畫主持人，始具有申請變
更之權限。

學程、參訓學生、課程及師資、職場體驗及經費

本年度受補助單位之學程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始
具有申請變更之權限。

43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三)、應核備變更項目

44

學校

學程

預定招收參訓學生

課程及師資

職場體驗

經費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應於計畫變更前一週提出申請變更項目：學校

45

● 若為總計畫主持人之變更，

其計畫變更申請書之簽章

由變更後之總計畫主持人

簽辦。總計畫

主持人

計畫聯

絡窗口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應於計畫變更前一週提出申請變更項目：學程

46

●若為計畫主持人之變更，其計畫變

更申請書由變更後之計畫主持人簽章。

●計畫主持人應由申請補助單位之校內

專任教師擔任。

●協同主持人與計畫聯絡人之變更，僅可

由計畫主持人簽辦。
計畫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計畫聯絡人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應於上學期開學兩週內提出申請 (請檢附學校行事曆)

變更項目：預定招收參訓學生

47

●申請時須檢附入學時原科系必

選修課程明細，並應將變更參

訓學生入學時原科系必選修課

程明細上傳至資訊管理系統。

●變更後之預定招收參訓學生科

系或年級須為畢業前兩年學生。
新增招收參訓

學程年級/科系

更換招收參訓

學程年級/科系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專精課程與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之總時數、課程單元內容與時數，
不得低於原計畫核定內容。

 應於計畫變更前一週提出申請。

變更項目：課程及師資-師資

48

●如有新增師資，須隨文檢附師資

相關資料(由系統列印)。

●更換之業界師資經歷、新增校內

師資其資歷及等第，皆不得低於

原計畫核定內容。

如有特殊情形應加註說明並敘明

理由，報本分署核可。

師資變更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課程名稱與預定開課時間以變更兩次為限。

變更項目：課程及師資-課程

49

●在無涉及課程內容下，可變更

專精課程及自行規劃共通核心

職能課程之課程名稱。

●該學期課程須於該學期開學前

提出申請。

●請檢附學校行事曆。

課程名稱

(課程單元)

●預定開課時間調整(例：上學期

改為下學期)。

●應於上學期課程結束前提出申請。

預定開課
時間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職場體驗總時數與體驗內容，不得低於原計畫書所核定之內容。

 應於計畫變更前一週提出申請。

變更項目：職場體驗

50

●若新增職場體驗單位，須檢附新

增職場體驗單位之職場體驗同意

書影本。

●職場體驗時數與實習內容，不得

低於原計畫書所核定之內容。

體驗名額

增減

業界督導

人員更換

新增職場

體驗單位

預定執行

日期

預計開課

時間



三、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應於計畫變更前兩週提出申請，並以變更兩次為限。
 經費編列科目及明細等事項須符合計畫公告條文第12條規定。
 分署補助款之經費變更，得於不增加該學程總補助經費之原則下，

申請各科目金額調整。
 經費變更應檢附經校內會計制度審核簽章之經費變更明細表(由系

統列印)。

變更項目：經費

51

●增加學校自籌款。

●減少學校自籌款，須依補助

比例調減分署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科目金額調整。

提出申請。

學校自籌款

●補助款總金額不得增加，各

科目可進行調整。

●原計畫編列至補助款項之行

政管理費不得增編。

分署補助款



計畫變更-變更學校總窗口-1

點選合作學校基本資料變更申請。

點選 。

選擇機構單位，點選搜尋，即會帶入學校原始資料。

學校總窗口權限操作

3

2

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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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學校-2

勾選變更項目，輸入變更說明。

勾選異動項目，輸入異動內容。

點選 。

註：1.無異動的資料欄位無須填

入內容，空白即可。

2.學校總窗口或總計畫主持

人變更時進行申請。

學校總窗口權限操作

3

2

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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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學校-3

點選 。

查詢結果顯示已新增一筆變

更申請，點選檢視。

點選 及 ，

產出變更申請應檢附之表件。

3

2

1

3

2

1

學校總窗口權限操作

54



計畫變更-學程-1
點選學程變更申請。

點選 。

點選 →選擇年度→ ，選擇學程名稱，即自動帶入。

3

21

3

2

1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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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學程-2

選擇變更內容，勾選變
更類型，輸入變更說明，
點選 。

查詢結果顯示已新增一
筆學程計畫變更，變更
序號由系統自動產生，
點選修改，以填寫變更
事項。

2

1

2

1

56



計畫變更-學程-3

確認變更類型、變更說明。

輸入異動資料。

點選 及 ，

產出申請變更所需相關表件，

點選 。

註：無異動的資料不須填入內

容，維持空白即可。2

1

3

2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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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課程及師資-1

確認變更類型、變更說明。

輸入欲新增師資之基本資

料。

選擇欲變更的專精或共通

課程名稱，並點選異動資

料。

前置操作步驟參照「計畫變更-學程-1與-2」，變更內容點選“課程及師資”

2

1

3

2

1

3

58



計畫變更-課程及師資-2
輸入異動內容，無異動資料
欄位不須填入資料，空白即
可。

申請更換師資者，在原師資
點選修改或刪除，更改資料。

點選 選擇更換師資。

點選 ，即可列印出該
課程單元師資及時數變更內
容，做為申請變更附件。

點選 。

●專精課程

2

1

3

4
2

1

3

4

5

5

若該單元師資
變更，則授課
時數亦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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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課程及師資-3

輸入異動項目內容，無異動資料欄位不須填寫，空白即可。

申請更換師資者，在原師資點選修改或刪除，修正資料。

點選 選擇更換師資並儲存。

點選 及 ，產出申請變更所需相關表件，再點選 。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2

1

3

4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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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職場體驗-1

確認變更類型、變更說明。

新增職場體驗單位步驟：

原核定之職場體驗內容變更，請點選異動資料。

1.合作廠商基本資料維護
請參投影片P20-P22

前置操作步驟參照「計畫變更-學程-1與-2」，變更內容點選“職場體驗”

2

1

3

2

1

3

2.新增業界督導人員

3.再點選新增職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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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職場體驗-2

輸入異動資料，無異
動的資料欄位不必填
入內容，空白即可。

點選 ，即可列
印出該課程單元師資
及時數變更內容，做
為申請變更附件。

點選 。

2

1

3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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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職場體驗-3

新增體驗單位完成後，需新
增該單位業界督導人員，資
料輸入完成後，點選修改或
刪除，可修正資料。

此筆為原計畫已核定之職場
體驗單位資料，點選異動資
料或刪除異動資料，可新增
變更或修正資料。

顯示職場體驗單位已新增完
成，點選點選修改或刪除，
可修正資料。

點選 及 ，
產出申請變更所需相關表件，
再點選 。

2

1

3

4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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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經費

確認變更類型、變更說明。

輸入經費異動內容。

點選 及 產出申請
變更所需相關表件，再點選 。

前置操作步驟參照「計畫變更-學程
-1與-2」，變更內容點選“經費”

註：

1.無異動的資料不須填入內容，空白即可。

2.行政管理費金額不可異動。

3.申請書及變更資料須經由計畫主持人及會計核章。

2

1

3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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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計畫終止



計畫終止作業

 申請方式先至 鍵入計畫終止相關資料後，列印計畫終
止申請書及相關報表，以校為單位，行文至本分署申請。

 分署於收件後10個工作天進行審核，經分署函復同意後始可終止
計畫。

 計畫終止日以分署函復之發文日期為計畫終止日。

(一)終止實施方式：

66

系統填寫 備齊應檢附文件

以校為單位函文

至中彰投分署



計畫終止作業

(二)計畫終止核可後應實施事項：

1. 於收到本分署核可終止計畫之公文後，

依本分署指示辦理經費請款暨結報作業，

檢送相關文件函文至本分署。

2. 計畫終止日後之經費支出，不得列入經

費結報範圍。

3. 所有申請文件、光碟均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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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終止作業

(三)計畫終止經費請款暨結報作業：

1.計畫開始實施前終止：

• 不核撥第一期款。

• 所有支出由學校自行支應。

2. 於計畫開始後，第一期經費申請前終止

(110/12/5前)：

• 不核撥第二期款。

68



計畫終止作業

(三)計畫終止經費請款暨結報作業：

3. 於第一期款核撥後，計畫執行期間結束前終止：

(110/12/6 ~ 111/8/31)

• 第二期款將依實際支出情形辦理結報。

• 第二期款結報作業：第二期款應檢附之文件請

分別裝訂，依經費請款暨結報作業填寫，分署

審查後據以核撥第二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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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終止作業

(四)計畫終止結報作業應備文件：

1.全程參訓者皆須檢附含有專精、共通、職場體驗等課程成績單，並蓋校級章。
2.第一期款撥款前申請終止者，若無法提供成績單，則檢附修課證明。

以校為單位備文1

收款收據清表5

補助款之支出原始憑證13

分署核備之計畫終止公文影本16

經費請領(暨結報)作業文件檢核表2

經費支出總表(附件十一)6

系統產出核定之經費規劃表11

系統產出之參訓學生名冊、成績單(註)12收款收據乙紙3

經費支出分攤表(附件十二)7

就業追縱同意書正本(所有參訓學生皆需檢附)14

成果報告

(應含計畫開始日至終止日期間之執行成果，
若已執行職場體驗，則應含訪視輔導紀錄表)

17

存摺帳號影本4

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十五)10

計畫書核定公文影本15

學程支出憑證明細表(附件十四)

-補助款、自籌款(需主辦會計核章)

9

學程經費支出憑證表(附件十三)8

70



計畫變更-學程終止
點選學程終止申請。

選擇年度、點選 。

勾選欲終止學程，輸入終止原因說明，點選 。

確認送審狀況顯示已送審，點選列印產出申請書。

2

1

3

4

2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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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視



一、實地訪查作業流程

 為使受補助單位能務實執行學程計畫，使補助資源能獲得充分運
用，故依照「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作業規定辦理訪
查作業。

 分署依訪查比例原則進行實地訪查作業。

☼目的：

☼作業流程：

73

前置作業

• 通知受補助學校

提供學程執行相

關資料

• 分署實地訪查行

程規畫安排

實地訪查

• 訪視人員抵達時

通知受訪查單位

• 實地訪查作業

後續作業

• 學程有不符情形

者，限期改善

• 資料建檔



二、實地訪查作業內容說明

☼前置作業：

通知受補助單位，依照核定計畫書之課程內容，

以電子郵件寄送課程表至本分署指定窗口，提供學

程執行相關資料，包括開課日期、時間、授課師資

及開課地點(含教室名稱)，以利訪查行程規劃安排。

74

★通知學校單位提供學程執行相關資料



二、實地訪查作業內容說明

☼前置作業：

 受補助學校須配合實地訪查作業，依核定學程計畫內

容提供課程表。

 分署依受補助單位提供之課程時間表，規劃訪視行程。

1.授課時間、地點或師資如有異動，請立即更新課 程表並通知本分署。

2.師資異動不能僅以E-mail通知，須於系統提出變更申請並來函核備。

75

★實地訪查行程規劃安排



二、實地訪查作業內容說明

☼實地訪查作業：

 訪查人員於抵達時通知受訪單位，以便受訪單位準備

相關資料。

 分署進行實地訪查作業前，預先準備文件，於訪查時

據以核實學程執行狀況：

 實地訪查紀錄表

 學員受訓期間意見調查表

 受補助學校提供之課程時間配當表

 系統列印之學程核定課程一覽表

76

★ 到達前通知受訪查單位



二、實地訪查作業內容說明

☼實地訪查作業：

 訪查人員依核定學程之專精課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或職場

體驗等三項課程中擇一進行，並在不影響上課原則下，實地

訪查學程執行情況是否與計畫核定之課程規劃內容相符。

 訪查人員於實地訪查作業進行時，須請學程窗口提供由校務

(課務)系統列印或同等級單位出具證明之上課名單作為學員

簽到表，並請上課學員簽到後影印留存，訪查人員將依此簽

到名單抽訪兩位學員填寫「受訓期間意見調查表」。

 訪查人員將實地訪查情形填寫於「實地訪查紀錄表」，並請

授課老師、學校受訪代表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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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訪查作業內容說明

☼實地訪查作業：

 實地訪查將以受補助學校或其職場體驗單位為主，並

針對專精課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或職場體驗單位擇

一進行，重點如下：

78

• 以課程、師資及參訓學生等項目為主進

行實地訪查
受補助學校

• 以實習期間、業界督導人員、實習項目

及參訓學生等項目為主進行實地訪查
職場體驗單位



二、實地訪查作業內容說明

☼實地訪查作業：

 實地訪查受補助學校如有執行課程、師資、職場體驗

及參訓學生等不符者，訪查人員將請學校盡速改善。

 訪查時應填表件如下：

79

實
地
訪
查
紀
錄
表

學
校
單
位

1
實
地
訪
查
紀
錄
表

職
場
體
驗
單
位

2
學
員
受
訓
期
間

意
見
調
查
表

3
當
日
查
訪
課
程
或

職
場
體
驗
之
簽
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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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



大綱

一.第一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

二.第二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

三.共通核心職能專班核銷作業

四.經費核銷系統操作

五.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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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

☼作業流程：

82

1

• 前置作業：經費核銷申請(10/31前之相關原始憑證及11/1至

12/31經費核銷數)

• 110年12月5日下午五點前送達中彰投分署

2

• 前置作業：經費核銷申請(11/1至12/31經費核銷數之相關原

始憑證)

• 111年1月15日下午五點前送達中彰投分署

3

• 審核作業：辦理第一期經費核銷審核及補件通知。

• 於接獲本分署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補正，未完成者視同未申請。

4
• 撥款作業：本分署審核完成，函文通知撥付第一期補助款。



一、第一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

以校為單位備文1

收款收據清表5

補助款之支出原始憑證11

計畫書核定公文影本14

第一期經費請領作業文件檢核表2

經費支出總表(附件十一)6

學程支出憑證明細表(附件十四)

補助款、自籌款(需主辦會計核章)

9

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十五)10收款收據乙紙3

經費支出分攤表(附件十二)7

系統產出核定之經費一覽表12

經費變更核定公文影本(如無免付)15

存摺帳號影本4

學程經費支出憑證表(附件十三)8

系統產出之參訓學生名冊13

☼參照第一期經費請領文件檢核表，請依序排放整理，
應備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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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

☼作業流程：

84

1

• 前置作業：經費核銷申請

• 111年9月30日下午五點前送達中彰投分署

2

• 審核作業：辦理第二期經費核銷審核及補件通知。

• 於接獲本分署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補正，未完成者
視同未申請。

3

• 撥款作業：本分署審核完成，函文通知撥付第二期

補助款。



二、第二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

以校為單位備文1

收款收據清表5

補助款之支出原始憑證12

系統產出之參訓學生名冊15

第二期經費請領暨結報作業文件檢核表2

經費支出總表(附件十一)6

學程支出憑證明細表(附件十四)

補助款、自籌款(需主辦會計核章)

10

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十五)11

收款收據乙紙3 第一期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影本13

存摺帳號影本4 系統產出核定之經費一覽表14

分署第一期經費核撥公文影本8 成果報告18

學程經費支出憑證表(附件十三)9

參訓學生成績單16

經費支出分攤表(附件十二)7 就業追蹤同意書正本17

☼參照第二期經費請領文件檢核表，請依序排放整理，
應備文件如下：

經費變更核定公文影本19

計畫書核定公文影本20

85



收款收據清表

三、共通核心職能專班核銷作業

☼作業期程：

☼應備核銷文件請依序排放整理如下：
以校為單位備文1

5

補助款之支出原始憑證12

就業追蹤同意書正本16

經費請領暨結報作業文件檢核表2

經費支出總表(附件十一之一)6

課程支出憑證明細表(附件十四)

補助款、自籌款(需主辦會計核章)

9

課程經費支出明細表11

收款收據乙紙3

經費支出分攤表(附件十二)7

系統產出核定之經費一覽表13

計畫書核定公文影本17

存摺帳號影本4

課程經費支出憑證表(附件十三)8

系統產出之參訓學生名冊14

經費變更核定公文影本(如無免付)18
86

參訓學生成績單15

課程支出憑證明細表-自籌款(附件十四)10



經費核銷申請-1
點選經費核銷申請。

點選 。

點選年度、機構單位、申請日期、請款期別。

點選 。

學校總窗口權限操作

2

1

3

2

1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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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申請-1-1

各學程核銷金額登錄完成，且中彰投分署審核確認無誤後，
請學校窗口點選 送審，完成核銷流程。

查詢結果顯示110年第1期款已新增。5

5



經費核銷申請-2
點選經費核銷申請。

選擇年度、機構單位。

點選 。

點選檢視。

2

1

3

4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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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申請-3

點選 。

點選 。

選擇學程名稱。

2

1

3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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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申請-4

選擇經費類型：分署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選擇科目，並輸入金額，點
選儲存。

已輸入完成之經費項目，點
選修改或刪除，可修改資料。

經費核銷科目全部輸入完畢
後，點選列印學員名冊、經
費一覽表、支出憑證明細表、
經費支出明細表，進行經費
核銷申請。

21

3

2

1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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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款作業共同注意事項

 分署將依各校核銷資料送達日期做為審核順序，以

校為單位進行經費請領審核。

 受補助單位若有申請文件不全者，未於接獲分署通

知後3個工作天內補正，視同未申請。

 各項原始憑證之買受人抬頭為受補助單位(學校)。

 檢送核銷之原始憑證經查未符合本計畫補助規定時，

分署得將該憑證逕予剔除，不計入補助經費。

 受補助單位申請撥款之領據抬頭為「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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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款作業共同注意事項

 第一期補助款結報及核銷，因考量各校內部經費核銷時

程不一，請各校於12月5日前先行函報「110年10月31

日前之相關原始憑證（各項費用應已付訖）」及「110

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經費核銷數」等相關表單資料，

以辦理核銷作業。

 前項「110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經費核銷數」之各項

原始憑證資料，請各受補助學校於111年1月15日前檢

送本分署審核，於審核無誤後辦理核銷作業。

 全程參訓學員請檢附「職場體驗訪視輔導記錄」(限使

用計畫公告附件三表格)於成果報告中，不得以電訪或

視訊替代，並附上含校級單位核章之成績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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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款作業共同注意事項

94

☼分署函文通知撥付補助款：

 分署於各校經費核銷文件及憑證審核完成，將以校

為單位函文通知撥付補助款。

 重要事項：補助款之支出原始憑證應連同各項申請

核撥表件，檢送分署辦理經費結報審核作業。

分署自106年度起不辦理就地審計查核作業，故依本計畫要

點第十七條規定：「受補助單位辦理經費結報時，其受領補

助款之支出原始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檢送分署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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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變更、訪視

96

• 若臨時計畫變更或變更時間較緊迫，無法及時函文核備，請先
mail分署承辦人備查。

• 校內及業界師資間更換、業師總授課時數變動，應一併申請經費
變更。

• E-mail通知不代表完成變更申請，須於系統提出變更申請並函文
核備。

• 如遇師資更換或調整上課時數，請e-mail最新課表並通知分署承
辦人員，並於系統提出變更申請及函文核備。

• 上課日期、時間或場地有異動時請e-mail最新課表並通知分署承
辦人員。

• E-mail通知不代表完成變更申請，須於系統提出變更申請並函文
核備。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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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期間每人不得低於120小時，且應進行至少一次非電話
訪視，並做成紀錄。

• 訪視紀錄中職場體驗學員、業界督導、訪視老師均務必要親
簽，並附上訪視合照。

• 若有安排海外職場體驗，其相關費用如：訪視交通費及學生
保險費等將無法核銷。

職場
體驗

• 原始支出憑證日期應在本次核定執行期間內：
110/07/01~111/08/31

• 110學年第一期款原始憑證截止日為110/12/31止。

• 經費規劃表之單價及數量如有異動，雖補助款總金額不變，仍
須提出經費變更，核銷時所檢附之憑證務必與經費規劃一覽表
一致。

經費

• 請依系統之學員名冊順序排列，同意書下方姓名處學員務必
親簽。(學程開始時就請所有參訓學員填寫，以避免學生畢業
後難以補件)

就業
追踨
同意書



注意事項-領據或印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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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印領清冊）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

並記明下列事項：

1.受領事由。

2.實收數額。

3.支付機關名稱。

4.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字號、營利事業或統一編號。

5.開立日期。

所檢附之匯款證明務必要蓋銀行章戳以示證明。



檢附收據抬頭請務必填寫，另檢附相關收據或領據中有任何塗

改，皆須核章確認，若領據金額塗改，應由受領人簽章確認。

注意事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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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段補助款請領以1名講師為限，核銷鐘點費應檢附含日期、
時數、課程名稱及授課老師之課表。

• 講師鐘點費第一期核銷分2次送件，請注意所檢附之課表務必一
致，且必須檢附完整課表。

• 授課師資須在核定之師資名單內(教務管理>>師資管理>>查詢
>>列印)，始可請領該筆鐘點費。

• 講師鐘點費領據簽領日期不等於授課日期，領據請於說明欄寫明
學程名稱、授課日期、時間、時數x單價、課程名稱。

• 如有安排參訪活動，請勿同時申請講師鐘點費。

• 附件十四-支出憑證明細表-自籌款，請自行增列製表人、計畫
主持人、主辦會計人員蓋章欄位。

• 憑證編號/傳票號碼欄位不可空白。

支出
憑證
明細表



注意事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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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支用於辦理計畫之期中、期末檢討、規劃分析會議(具指導
及具教學性質之會議不含在內)等專家學者出席費。

出席費

• 與就業輔導性質相關。

• 辦理就業輔導諮詢、就業輔導講座及職場體驗合作單位提供
專業指導之相關經費。

• 不含職場體驗訪視之費用。

• 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

訓練
就業
服務費

• 依計畫規定，計畫主持人費僅支給計畫主持人，不支給協同
主持人。

• 核銷要檢附計畫書封面影本，以核實主持人是否與核定計畫
書一致。

計畫主
持人費



注意事項-經費

101

• 補助款保險費只適用於職場體驗期間，參訪活動之保險費請
以自籌款支應。

• 補助額度每人最高100萬元。

保險費

• 請檢附工作人員出勤紀錄表，需列出日期、起訖工作時間、當
天時數小計、工作人員簽到、工作內容等，在當月紀錄表最下
方請列出當月時數總計及金額，並於備註欄說明簽到時間為整
點之原因，並請計畫主持人簽章。

• 原始憑證以複審結果公告日起認列，今年度為110年3月23日。宣導費

• 原始憑證以受理申請日起認列，今年度為109年10月29日。



注意事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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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領須註明起始地點，且需檢附領據、課表及其他單據。

• 搭乘高鐵或飛機須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經手人須簽章)。

•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如係由
遠地前往（三十公里以外），邀請機關學校得衡酌實際情況，
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

交通費

• 核銷時應檢附支出項目清單。

• 若有用於分攤支應學校庶務行政(如水電費)者，須檢附支出
分攤表(須有校級單位核章)。

行政
管理費

• 場地費及租車費請領皆須檢附活動內容相關資料(含活動時間、
地點、參加人員名冊、活動流程等)，受補助單位以自有場地
或校車辦理者，不予補助。

場地費
租車費



The End
Thank You


